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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前期大多文献研究表明，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越多，其避税程度越低。然而，本文 

针对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的研究发现，企业捐赠越多，其避税程度反而越高。本文将这一现象 

称为“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背离之谜”，并提出了“慈善捐赠一寻租一避税”假说加以解 

释。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法制环境好的地区，企业慈善捐赠的避税效应更强；具有政治关联 

的民营企业，其慈善捐赠的避税效应更强。本文揭示了企业慈善捐赠与税收规避之间的关 

系，拓展 了企业慈善捐赠和税收规避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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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对组织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自由决定的期 

望，包含4个层面：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Carroll，1979)。企业社会责任 

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 

强调对环境 、消费者和社会的贡献。 

纳税是企业和公民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在这世界上，除了死亡和税收以外，没有可以肯 

定的事”(Franklin，1789)。然而 ，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的 目的 ，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来避 

税。对于企业来说，避税能节省企业的成本 ，增加企业的利润，提升企业的价值。对于社会 

来说，避税则有很大的消极影响。避税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降低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 

能力，同时造成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扭曲以及收人分配的失控。因此，避税被认为是对社会不 

负责任的行为(Erie，2008；Sch~n，2008)。 

由此可见，担负较多社会责任的企业应该避税程度更低。已有的研究也提供了这一推 

论的经验证据。Sha~r和Simmons(2008)发现，审计师越看重社会伦理与社会责任，对其所服 

务企业的避税状况的审计就越严格。而Lanis和 Richardson(2012)的研究则表明，企业社会 

责任披露状况越好，企业避税程度(tax aggressiveness)越低。Hoi等(2013)则发现，在承担社 

会责任方面负面信息越多的企业，避税程度越高。 

企业的慈善捐赠受到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Peloza and Shang，2011；Gautier 

and Pache，2013)。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慈善捐赠应该和不负责任的避税行 

为负相关。然而 ，本文针对2007～2013年期间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研究却发现 ，慈善捐 

赠与避税程度显著正相关①。这意味着 ，这些企业一边在大张旗鼓地捐赠，一边却在不声不 

响地避税。本文将这种矛盾现象称为“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背离之谜”。那么，如何解释 

中国民营企业的这种“明里捐赠 ，暗里避税”的现象呢? 

根据Liket和Simaens(2013)的综述性文献 ，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可分为三类 ：一是“利他 

动机”，认为企业进行慈善捐赠是一种利他主义行为(Shaffman，1994；Wulfson，2001；Choi 

and Wang，2007；Fernando，2007；Marx，1999；Noble et a1．，2008；Madden et a1．，2006；Oh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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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etry，2012)。二是“利己动机”或“工具动机”， 

认为企业把慈善捐赠作为实现某些特定 目标 的工 

具 ，本 质上是一种利 己行 为(Fry et a1．，1982：File 

and Prince，1998；Moir and Taffler，2004；Peloza and 

Hassay，2006；Sanchez，2000；Porter and Kramer， 

2002；Godfrey，2005)。三是“混合动机”，折衷地认 

为慈善捐赠兼有利他性质和利己工具的色彩 

(Bronn and Cohen，2009；Gan，2006)。 

在为数不多的针对 中国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 

经验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支持了慈善捐赠的“工 

具动机”。中国企业主要通过慈善捐赠这种工具实 

现如下两类目标：一类是经济目标，如广告宣传、公 

关、提升声誉、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向等(Zhang et 

a1．，2010；Gao et a1．，2012；山立威等 ，2008；徐莉萍 

等，2011；黄静等，2012)；另一类是政治目标，即企 

业出于建立和维护政治关系，获得补贴或信贷等资 

源 而进行慈善捐赠(Su and He，2010；贾明 、张酷 ， 

2010；李 四海等 ，2012；张敏等，2013；戴亦一等， 

2014；李维安等，2015)。 

那么，慈善捐赠有没有可能作为一种寻租的工 

具 ，来帮助民营企业达到避税的 目的呢?我们认 

为，在转型经济的制度环境下，可能存在一种机制， 

使得中国民营企业把慈善捐赠作为一种寻租手段， 

通过慈善捐赠配合政府官员完成某些社会目标，从 

而获得政府对其避税行为的容忍以进行更多的避 

税活动，因而造成了中国民营企业“明里捐赠 ，暗里 

避税”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 

相对于前期文献 ，本文的主要贡献可以归结为 

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本文首次提出了企业的“慈 

善捐赠一寻租一避税”假说 ，并提供了稳健的经验 

证据。其二，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在转型经济国家 

中 ，慈善捐赠和企业避税行为并存的经验证据 ，有 

助于更好地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其三 ，寻租理论 

认为，企业具有很强的动机与政治家结成同盟，并 

通过影响政治环境和政治过程来使特殊利益集团 

获 得 “租 金 ”(Krueger，1974；Shleifer and Vishny， 

1994；Hellman ct a1．，2003；Morck et a1．，2005)。本 

文从慈善捐赠和企业避税角度为这一理论假说提 

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后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 

究假说 ，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 ，第四部分呈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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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第五部分为稳健性检验，最后总结全文。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捐赠～避税”之谜 

1．中国特色的政企互惠 

Detomasi(2008)认为，一个 国家的制度环境决 

定了企业采取何种方式来获取政府控制的关键性 

资源。作为最大的转型经济国家 ，中国目前 尚缺乏 

一 套有效 的将商业和政府分开 的机制 (Detomasi， 

2008)。这使得多数稀缺资源的配置权都控制在地 

方政府手中，使其有能力对辖区内企业的经营活动 

进行干预。在这一体系下，契约常常是以“关系”为 

基础的(Spencer et a1．，2005)，致使与政府建立关系 

成 为 企 业 生 存 和 发 展 的必 要 手 段 (Fan et a1．， 

2007)。 

企业要想从政府手中获得资源，就必须迎合政 

府的需求 ，比如 ，替政府承担相应的社会和政治任 

务(Fan et a1．，2013)。企业会权衡从政府手里获取 

资源这一行为的收益和成本 。如果收益大于成本， 

它们必然会选择配合政府；反之 ，它们就会选择退 

出与政府的交换行为。 

对地方政府而言，当它需要企业为其承担社会 

和政治任务时，主要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行 

政命令”的方式要求企业承担相关任务，如果企业 

不配合，则施以“掠夺之手”。然而，由于政府和企 

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政府无法很好地甄别哪些 

企业有能力替政府“分忧”，在选择掠夺对象时存在 

困难。此外 ，在当前政企分开的改革背景下 ，政府 

大张旗鼓地通过行政命令对企业进行干预，并不是 

一 个明智的选择 。另一种则是政府通过“政企互 

惠”的方式，把手中控制的资源倾 向性地分配给愿 

意替其承担社会及政治任务的企业。这种基于企 

业自愿的互惠方式，能够把那些有能力替政府承担 

任务，且能更好利用政府手中垄断资源的企业筛选 

出来。从地方政府角度来看，“政企互惠”使政府手 

中的资源得以收益最大化，同时又可以避免“行政 

干预”的舆论指责。因此，对于掌控着大量稀缺资 

源的地方政府而言，“政企互惠”便成最优选择。 

简言之，在当前转型经济的背景下，地方政府 

虽然拥有对企业所需关键性资源的配置权，但却受 

到“政企分开、企业 自主运营”的市场经济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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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政企互惠”成为政府和企业博弈的最优选 

择。显然，这种“政企互惠”可能导致严重的负面效 

果。一方面，这会导致地方政府的“虚假政绩”，从 

而降低对地方政府的责任约束，也加剧了各个地方 

政府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公 

共资源的非正式 、非公开分配，会诱使企业更多地 

将精力倾注在“分配性”活动而非“生产性”活动上， 

从而降低了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 ，也会滋长和催生 

腐败行为。 

2．慈善捐赠与税收规避 

地方政府在享有社会资源分配权力的同时，也 

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如救济社会弱势群 

体 、应对地区重大灾难 、提供公共服务等。特别是 

当一个地方发生重大灾害性事件时，及时高效地实 

施社会救助是地方政府需要承担的一项重要 的社 

会和政治任务(Bai et a1．，2000)。 

重大灾害事件的发生往往在时间和规模上具 

有不可预期性 。虽然政府可以通过经常性的财政 

储备来提高灾难发生时的应对能力，但这并非最优 

选择 。因此 ，一旦发生灾害事件，仅靠地方政府进 

行 救 济 ，必 然 面 临很 大 的 财政 压 力 (张 敏等 ， 

2013)。这使得地方政府需要借助外力来弥补自身 

投入的不足(李四海等 ，2012)。此时，地方政府有 

强烈的动机鼓励或要求辖区内的企业进行捐赠。 

另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体制下 

(Qian and Roland，1998)，不同地区的政府 (官员 ) 

在各个方面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Jin et a1．，2005； 

Li and Zhou，2005)。如果本地区的慈善捐赠规模 

过小，地方政府可能会受到上级政府和社会公众的 

指责或批评 ，从而影响官员的晋升。因此 ，出于政 

府间竞争及官员晋升的压力 ，地方政府 (官员)也有 

强烈的动机鼓励或要求辖区内的企业进行捐赠。 

根据各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政府动员一直 

以来都是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全 

国各级民政系统(含部分慈善会系统)及政府部门 

则是主要的受助主体。在实践中，当灾害事件发生 

时，各级政府往往会通过“劝募 ”的方式进行募捐 ， 

有些地方政府甚至直接采用行政命令等方式要求 

辖区内的企业进行慈善捐赠 ，其效果立竿见影(高 

初建 ，2007)。 

中国的税收立法权是高度集权和统一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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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政府几乎垄断了所有税种的立法权 、解释权和修 

订权，地方政府没有权限对法定税率进行调整。不 

仅如此 ，税收减免和可扣除项 目也 由中央统一管 

理，这使得地方政府往往会通过降低税收执法力度 

的方式来为企业减税 (郭杰 、李涛，2009)。在中央 

和地方分税制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也很有可能协助 

本地企业逃避中央税赋和监管来发展本地经济 ，突 

出表现为地方政府出于财政收入等因素的的考虑， 

会动用资源去俘获监管机构，迫使税务机关无法保 

持应有的独立性 ，过分遵从于地方政府的权威(王立 

彦、刘向前，2004)。在税收监管部门对企业的税收 

规避行为，尤其是偷漏税行为进行调查时，地方政府 

可能会影响甚至是干预税务部门的工作。在2004 

年审计署对企业纳税的审计报告中，地方政府对税 

法的执行不力是企业大范围避税的主要原因②。范 

子英和田彬彬(2013)研究表明，地方政府间的税收 

竞争会降低地方税务局的税收执法力度，从而导致 

了大范围的企业避税行为。 

由此看来 ，地方政府一方面有需要企业捐赠帮 

助其完成社会和政治任务的强烈意愿 ；另一方面拥 

有很大的干预税收征管力度的 自由裁量权。那么 

地方政府就有可能通过给予进行慈善捐赠的企业 

“税收征管优惠”的方式，而使企业进行捐赠帮助其 

完成社会和政治 目标。 

对企业来说 ，当慈善捐赠后所获得的收益高于 

要承担的政治成本时 ，它们必然会选择配合政府完 

成救助任务。此时 ，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达 

到一个均衡状态。 

相对于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往往适用所得税税 

率较高而实际所得税税率却相对较低，这充分说明 

税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其避税动机和能力更强(李元 

旭 、宋渊洋，2011)。Cai等(2005)、Cai和Liu(2009) 

以及曹书军等(2009)的研究均表明，我国民营企业 

主动性避税动机更为明显。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都 

是精明的政治经济学家(张建君和张志学，2005)。 

俗语云“来而不往非礼也”，考虑到政府和企业之间 

博弈的重复性 ，政府必定会对民营企业给予另一方 

面的好处——降低税收执法力度来为企业减税。 

因此 ，慈善捐赠的民营企业 ，将获得政府部 门更宽 

松的税收执法。 

此外 ，由于策略性慈善捐赠在政府官员前建立 



起来的良好形象，使得企业在面临政府部门的税务 

稽查时，获得一种类似“好孩子”的幸运机制。由于 

政府部门的人力财力有限 ，税务稽查不可能在每家 

企业一一展开。因此，企业 的慈善捐赠可能导致税 

务部门认为其是“好孩子”，从而在稽查频率和稽查 

力度上有所降低。这样，企业通过慈善捐赠建立起 

来的关系资本就在无形 中为企业 中建立了一道防 

御机制，使得其在同等避税程度下，遭受查处的可 

能性降低。凭借着这层关系，企业便可放心采取更 

大幅度的避税措施。 

基于上述分析，在转型经济的中国，慈善捐赠 

有可能作为一种寻租的机制，以促进民营企业进行 

避税活动从而降低实际税负，即慈善捐赠具有避税 

效应。我们将之称为“慈善捐赠一寻租一避税” 

假说。 

(二)法制环境与“捐赠一避税”之谜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国家，各地区政 

治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 

达，市场化程度高，法治水平也相对较高，民营企业 

面临的法制环境相对较好 ，中西部地 区则相反。由 

于法制环境对政府和企业行为都会产生很大影响 ， 

其差异也可能会导致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避税效 

应强弱的不同。 

一 方面，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避税效应可能在 

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更显著。 

首先 ，在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市场化程度高， 

产品市场竞争程度高。同时，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 

改革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脱 

节，政府仍然具有高度的行政裁量权(周黎安、陶 

婧，2009)。因此，在法制环境好的地区，当面临激 

烈的竞争时，民营企业有更强的动机去争取企业发 

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 

其次 ，在法制环境较好 的地区，企业更可能会 

选择以合法的手段获取政府资源。在这些地区，社 

会透明度高，公共关注与媒体监督力度更大，致使 

非法寻租手段(如贿赂 )更容易被发现而败露(戴亦 

一 等，2o14)。例如，周黎安和陶婧(2009)研究发 

现，在法制建设不完善的情况下，民营化和市场化 

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加剧了腐败现象的发生。因此 ， 

在法治环境好 的地区，民营企业更有可能选择慈善 

捐赠这种更为隐蔽 ，更为安全的方式进行寻租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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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武，2007)。相比较而言 ，在法制环境差的地区 ， 

面临产权保护和公平缺失的民营企业，更有可能以 

其他非法贿赂等方式进行寻租。因为贿赂能给官 

员带来直接的好处，以使企业能从官员那里争取到 

必要的资源和庇护。相比之下，慈善捐赠虽然有利 

于政府 ，但给官员带来 的好处却是间接的，存在很 

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企业还是政 

府官员，都倾向于采用其他更为有效的寻租方式。 

最后 ，在法制环境好的地区 ，由于政府的权力 

受到更大的约束，政府可能会选择“政企互惠”而非 

简单的行政命令来实现对企业进行控制和管理。 

相 比之下 ，在法制环境差的地区，由于缺乏有效的 

法律保护，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更有可能是面临政 

府劝募甚至摊派情形下的无奈之举。换言之，在法 

制环境差的地区，由于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缺乏有 

效的监督和约束 ，他们拥有向辖区内的企业进行摊 

派式捐赠的动机和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 

居于主宰的地位，那么企业在捐赠后能否获得政府 

的事后补偿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戴亦一等(2o14)的研究也证实，在市场化进程 

高的地区，慈善捐赠所具有的类似于“政治献金”的 

寻租性质更为显著。由于民营企业的私营性质，其 

本能地具有很强的避税动机。所以一旦慈善捐赠 

能够作为一种寻租的手段，那么可以推断它们将会 

把慈善捐赠作为一种寻租手段，以达到避税目的。 

既然在法制较好的地区，慈善捐赠是一种更加安全 

和隐蔽 的寻租手段(钟宏武 ，2007)，那么这些地 区 

的民营企业将更多地采用 这种 方式进行寻租及 

避税。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避税效应也可 

能在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更显著。 

首先，在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市场化程度低 ， 

制度更落后，民营企业所面临的产权保护缺失、信 

贷约束和难以获取稀缺资源的形势更严峻。因此， 

在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 ，为了 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 

民营企业具有更强烈的动机通过寻租行为来俘获 

政府，进而为自己争取更多的优惠条件和稀缺资 

源。余明桂等(2OlO)的研究就表明，在制度环境较 

差的地区，民营企业的寻租行为更加普遍。所以， 

由于这些地区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寻租动机，慈善作 

为一种寻租的工具，其促进避税的作用可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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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在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 ，地方政府的行 

政权利更大 ，干预企业的能力更强 。此外 ，在法制 

环境较差地区，社会透明度低，公共关注与媒体监 

督力度更小 ，政府 干预企业 的意愿则会更强 。因 

此，从地方政府 的干预能力和干预意愿来看 ，在法 

制环境较差的地 区，慈善捐赠的寻租机制一“政府 

干预企业 ，企业配合政府，政府补偿企业”——具有 

更“优 良”的土壤。 

最后 ，在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外生的商品市 

场竞争程度较低 ，导致这些地 区的寻租企业有可能 

获得更高的垄断利润。从而，这些企业由于从寻租 

中获得了更多的正收益，可能会具有更高的支付意 

愿和更强的支付能力去不断地实施慈善捐赠的寻 

租活动。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和已有的经验研究 ，我们 

提出两个竞争性的假说。 

假说1a：相对于法制环境较差地区的民营企业 

而言 ，在法制环境较好地区的民营企业中，慈善捐 

赠的避税效应更为显著。 

假说1b：相对于法制环境较好地区的民营企业 

而言，在法制环境较差地 区的民营企业 中，慈善捐 

赠的避税效应更为显著。 

(三)政治关联与“捐赠一避税”之谜 

前文提出的慈善捐赠的寻租动机假说认为 ，民 

营企业通 过捐赠 向政府 寻租以获得税 收上的利 

益。那么 ，对于通过建立政治关联而与政府保持更 

为紧密联系的民营企业而言，这种慈善捐赠的避税 

效应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一 方面 ，无政治关联的企业由于缺乏政治关联 

的资源，有更为强烈的动机通过慈善捐赠的方式进 

行寻租，以获得政府的“税收征管优惠”。 

大量的文献表明 ，民营企业对建立政治关联有 

极大的热情。Fisman(2001)、Faccio(2006)认为，政 

治关联能够提高公司价值。Khwaja和Mian(2005)、 

Leuz和 Oberholzer(2005)进一步发现 ，政治关联能 

够帮助企业获得融资优惠。Faccio(2006)、吴文锋 

等 (2009)发现 ，政治关联有助于带来税 收减免 。 

Faccio等(2006)认为，政治关联的企业出现财务危 

机时更容易获得政府救助。Bai等(2006)、IJi等 

(2006)、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于蔚等(2012)论 

述了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获得相关资源，存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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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从而有助于提高公司价值。简言之，对于民 

营企业而言 ，政治关联不仅有助于产权保护 ，而且 

有助于获得政府的关照(田利辉、张伟，2013)。 

从而我们可以看到 ，与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 

相比，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面临更严峻的制度缺 

失和更糟糕的产权保护状态。相对于有政治关联 

的民营企业而言，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有更强烈 

的慈善寻租动机 。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无疑在避税 

被查处的概率上要更小一些，因此，可以不必或者 

较少地通过慈善捐赠方式进行寻租。可以预期，相 

对于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而言，慈善捐赠的避税 

效应可能在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更显著。 

另一方面，考虑到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与政 

府 的联系更紧密以及政治关联所具有的关系资产 

特征 ，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的避税效应可能在有政 

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更显著。 

企业通过“捐赠”为政府“分忧”，政府通过“税 

收征管优惠”给企业好处。这种政企之间的互惠行 

为没有 明确的交易规则进行保证 ，服从 于隐形契 

约。这种互惠行为的实现 ，需要交易主体之间对相 

互 需求 和意愿 的 了解 ，以及对 相互行 为的 明确 

预期。 

政治关联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部 门的相关信 

息，能够准确把握政府的真正意图。以往的研究就 

表明资助企业和受助对象之间不能有效对接(杨 

团 ，2014)。而政府往往承担着大量的民生等社会 

职责 ，甚至许多慈善团体本身就具有官办或者半官 

办的性质 。如果企业高管或董事曾经在政府部门 

或党政 、军队机关工作 ，那么他们个人与政府官员 

的关系将更密切 ，因而更可能先知道政府计划进行 

的公共项 目，此时企业若想借此机会实施慈善捐 

赠，则 比其他企业更有机会。政府也对有政治关联 

的企业更为了解 ，知道哪些企业有能力帮政府“解 

困”。其次，有政治关联 的企业相对也能较为明确 

地预期到其捐赠行为能不能从政府那里得到税收 

的好处，以及能够得到多大的好处 ，不至于企业在 

捐赠方面的“投资”成为“风险投资”。 

由于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此前和政府有较为 

稳定的关系，在灾难发生时，政府也希望这类公司 

能够积极参与慈善事业，所以政府对具有政治关联 

的公司预期也就更高。在这种情况下 ，具有政治关 



联的公司也有极强的动力维持与政府部门的关系， 

以能够持续地从与政府的关系中获得好处。 

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 ，首先 ，可能从其资源特 

征上可能并不过分依赖于政府；其次，在信息上并 

不能够及时把握政府的需求和真正意图。因此，没 

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可能会少捐赠或者出于其他动 

机进行捐赠。已有的经验研究也表明政治关联能 

促进企业的慈善捐赠(贾 明、张酷 ，2010；梁建等 ， 

2010；高勇强等，2011)。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和已有的经验研究，我们 

提出两个竞争性的假说。 

假说2a：相对于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而言， 

在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慈善捐赠的避税效应 

更为显著。 

假说 2b：相对于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而言 ， 

在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慈善捐赠的避税效应 

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7～2013年中国沪深A股民营上市 

公司作为初选样本，并按照以下标准筛选样本：(1) 

剔除金融业的样本；(2)剔除同时发行B股或H股 

的样本；(3)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 1的样本；(4)剔 

除税前利润为负以及所得税费用为负的样本(李维 

安和徐业坤，2013)；(5)剔除慈善捐赠数据缺失以 

及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4204个样本观 

测值。相关数据来源情况如下 ：(1)慈善捐赠数据 

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内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 

的“营业外收支一(非)公益性捐赠”一栏；(2)财务 

数据来 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3)企业适用所 

得税税率来自于Wind数据库；(4)法制环境数据来 

自于《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3年报告》④； 

(5)政治关联数据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的 

高管个人简历并通过手工整理而得。 

(二)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为检验本文提出的假说，我们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TaxAvdtt：80+~lCharityic 

+~2Controlsn+ f+ f+￡n (1) 

其中，TaxAvd~ 为公司i在第t个会计年度的避税 

程度 ，Charity 表示慈善捐赠 ，Controls 为一系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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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变量。A 表示年度效应 ，用以控制宏观经济变化 

的影响，or表示行业效应，用以控制行业特征的影 

响 为随机干扰项。各变量的界定详情如下。 

1．避税程度 

借鉴前期学者的衡量方法，本文采用两个指标 

来衡量企业的避税程度(TaxAvd, )：实际税率ETR 

(Dyreng et a1．，2010；魏春燕，2014)；适用税率与实 

际税率之差 TRD(陈旭东 、王雪 ，201l；刘行 、叶康 

涛，2013)。其中，ETR=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总额； 

TRD=适用所得税税率一(所得税费用 前利润总 

额)。ETR表示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ETR越低，企 

业 的避税程度越高。TRD表示企业的适用所得税 

率与实际所得税率之差，其值越大，则避税程度越 

大。TRD更侧重反映了企业私下进行 的税收规避 

活动，刘行和叶康涛(2013)认为使用名实税率之差 

可以使得各公司的避税程度有更好的可比性。前 

期文献还提出了一些其他的衡量税收规避指标 ，目 

前 并 没 有 统 一 的 标 准 (Hanlon and Heitzman， 

2010)。为了确保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在后文的稳 

健性检验部分，我们重新计算了避税指标对本文的 

假说进行检验。 

2．慈善捐赠 

模型(1)中的Charity 为慈善捐赠，本文同时使 

用3个指标来衡量慈善捐赠：捐赠倾向(dumCha)、 

捐赠额(1ogCha)和人均捐赠额(1ogECha)。其中，捐 

赠倾向(dumCha)为虚拟变量，若当年捐赠数额大 

于零 ，则 为 1，若捐赠数额等于零 ，则为 0。捐赠额 

(1ogCha)为当年捐赠数额的水平值加 1再取对数。 

考虑到不同民营企业的规模的不同，我们还定义了 

人均捐赠额(1ogECha)来衡量企业的慈善捐赠情 

况 ，即慈善捐赠额除以员工总数加 1再取对数。根 

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我们预期 ，若在模型(1)使用 

ETR为被解释变量时，则上述慈善捐赠指标(dum- 

口／logCha／logECha)的系数应显著为负，而在使 

用TRD为被解释变量时这些指标的回归系数应显 

著为正，即慈善捐赠降低了企业的实际税负，促进 

了企业避税。 

3．控制变量 

参考Dyreng等(2010)检验高管特征与税收规 

避行为关系的研究、Hoi等(2013)关于企业社会责 

任对税 收规避 的影响的研究与刘慧龙和吴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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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对 A股上市公司实际税率的研究 ，我们还控 

制了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 

率(Le ，总负债除以总资产)、盈利能力(ROA，净利 

润除以年平均资产总额)、固定资产比率(PPE，固 

定资产除以总资产)、存货比例(，Ⅳ ，存货净额除以 

总资产)、无形资产比率(INfAmY，无形资产除以总资 

产)、总资产周转率(Turn，主营业务收入除以总资 

产 )、股权集 中度 (roplO，前十大股东持股 比例之 

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尸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 

例之和)等变量对企业避税行为 的可能影响。此 

外 ，我们还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制造业按照细类进 

行划分)的影响。 

4．分组标准 

(1)法制环境。 

我们使用王小鲁等(2013)发布的《中国分省企 

业经营环境指数2013年报告》，以其中的企业经营 

的法制指数为反映法制环境的指标④。根据该项指 

标 ，将位于各年该得分中位数以上的样本划人“法 

制指数高”组 ，否则划入“法制指数低”组 。若假说 

la成立 ，则慈善捐赠 (dumCha／logCha／logECha) 

在法制指数高样本组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要大于 

(高于)法制指数低样本组，反之则假说 1b成立。 

(2)政治关联。 

企业的现任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是否有政治关 

联。若现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个人简历 中表 明其 

曾在各级党委 、政府工作或者(曾)是各级人大、政 

协的代表及委员则划入有政治关联组，否则划人无 

政治关联组 。若假说 2a成立 ，则慈善捐赠(dum． 

Cha／logCha／logECha)在无政治关联样本组的回 

归系数和显著性要大于(高于)无政治关联样本组， 

反之则假说2b成立。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 1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征税收规 

避的变量：实际税率(E豫)均值为0．1861，意味着样 

本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为18．61％，标准差为0．1123； 

名实税率差(TRD)均值为负值(一0．0057)，与陈旭东 

和王雪(2011)一致 ，标准差为 0．1005。表征慈善捐 

赠的变量：捐赠倾向(dumCha)的均值为O．8830，意 

味着样本企业的总体捐赠参与率达到了88．3％，说明 

了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普遍性，也说明了我们 

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标准差为0．3215；捐赠 

额(1ogCha)的均值为10．9804，标准差为4．3928；人均 

捐 赠 额 (1e．gECha)的 均 值 为 4．9764，标 准 差 为 

2．5567。控制变量方面：样本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 

率(Lev)为37．24％，平均资产净利率(R )为7．08％， 

平均总资产周转率(Turn)为76．68％，前十大股东持 

股比例之和(roplO)的均值为60．8％；从标准差来看， 

各企业特征控制变量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企业的 

避税行为可能会受到这种差异的影响。 

表 2报告 了各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 。就实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7 4204 O．1861 O．1123 0．0043 0．6848 

豫 ，J 4155 一O．o057 0．1005 —0．458l 0 2427 

dumChn 4204 0．8830 0．3215 0 1 

logCha 4204 10．98O4 4．3928 0．OOoo 16．5830 

logECha 4l30 4．9764 2．5567 O．ooo0 9．9160 

Size 4204 21．3727 0．9l36 19．6986 24．1144 

Lev 4204 0．3724 0．2088 0．0395 0．8409 

R0A 4204 0．0708 0．0534 0．0019 0．2548 

PPE 4204 0．3464 O．1833 0．0258 0．8O75 

INTAN 4204 O．O42l 00414 0．O00O 0．2475 

|Nv 4204 O．1721 0．1574 0．O0oO 0．7912 

7 rn 4204 0．7668 0．5504 0．0955 3-3O49 

roplO 4204 0．6080 0．1583 O-2110 0．8834 

PIs 42【)4 0．1618 01724 O．0oo0 0．7315 

表2 各变量的相关系数 
E豫  7 D dumChⅡ logCha logECha Size lev 0A PPE lNTaN INv nlm roplO 

7 D 一0．997* 

dumC n 一0．033 0．033 

logCha 一0．030* 0．032* 0．910$ 

logECha 一0．034* 0．033 0．709* 0 907 

Size 0．029 一O．O16 0．180* 0 330* 0．290* 

Lev 0．057 —0．029 0．054* O．1】9 0．078* 0．492* 

0n 一0．070* 0．058* 0．037* 0．075 O．103* 一O．O91 —0．384* 

pPE 0．046* 一O．O43 0．046* 0．047* 一O．O1O 0．07l O．126* 一0．230* 

INTaN 0．002 —0．003 0．034* 0．028 O．010 0．065 O．O17 —0．083 0．432* 

lNv O．016 0．oo7 O．O5l 0．105 0．1l6 0．305 0．503* 一O．194* 一0．343* 0．235* 

Z r几 一0．023 0．029 0．067* 0．095 0．019 0．O8l 0．144* 0．256* 一0．080* 0．032* 一O．O17 

ToplO 0．056* 0．044 0．033 0．049* 0．046* 一0．O12 0．253 0．332* 一0．307 0．124* 0．037* O．17l 

Pls —O．01O O．Ol2 0．034* 0．070* 0 075} 0．102* 0．045 0．092* 0 020 一O．oo5 一O．o0l 0．022 0．089* 

注 ： 表示在5％ 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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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税率(ETR)而言，慈善捐赠的3个指标(dumChof 

logCha／logECha)均 与其负相关 ，且在 5％及 以上显 

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明进行了慈善捐赠的企业税 

负更低，避税程度更大；捐赠额越高，实际税负越 

低 ，避税程度越大。就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的差额 

(TRD)而言 ，慈善捐赠的 3个指标(dumChⅡ~ogChⅡ／ 

logECha)均与其正相关，且在5％及以上显著性水 

平上显著。表明进行了慈善捐赠的企业税负更低， 

避税程度更大；捐赠额越高，实际税负越低，避税程 

度越大。从而初步验证了中国民营企业“明里捐 

赠，暗里避税”的企业社会责任背离之谜的存在。 

(二)回归结果 

1．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背离之谜 

表3报告了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与其 

避税程度的线性回归的检验结果。其中奇数栏报告 

了单变量回归的结果，偶数栏报告了添加企业特征 

及年度、行业控制变量的结果。回归结果显示，捐赠 

倾向(dumCha)与企业实际税率(E豫)存在显著的负 

相关关系 ，与适用税率和实际税率的差(TRD)呈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了民营企业的捐赠意向有出 

于寻租以避税的考虑。总体捐赠规模(1ogCha)及人 

均捐赠额(1ogECha)与企业实际税率(ETR)存在显著 

管理世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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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相关关系 ，与适用税率和实际税率的差(TRD) 

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了企业捐赠力度越大 ， 

其避税幅度越大。回归分析的结果与相关性分析的 

结果相符，证实了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存在“明里捐 

赠，暗里避税”这样的企业社会责任背离的现象。慈 

善捐赠的寻租使得企业能换来政府对它们更宽松的 

税收执法 ，获得了税收上的好处。 

2．法制环境与“捐赠一避税之谜” 

表4报告了按法制指数高低来进行分组对模型 

(1)进行 回归的结果 ，反映 了不同组别 中慈善捐赠 

对民营企业避税程度影响的差异。表格前6栏是以 

实际税率(ETR)作为避税指标的回归结果，后6栏 

是以适用税率与实际税率之差(TRD)作为避税指 

标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法制指数高的样本组， 

无论是以ETR还是TRD作为避税程度的指标，慈善 

捐赠的3个指标(dumCha／logChaAogECha)均显著为 

负(正)，且对比表3的全样本回归结果可发现法治 

指数高的子样本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性均高 

于全样本。相反，在法治指数低的样本组 ，慈善捐 

赠的3个指标的系数符号虽然为正(负)，但是都不 

显著。回归结果表明在法治环境好的地区，民营企 

业慈善捐赠 的避税效应更显著 ，从而假说 1a得到 

表3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背离之谜：捐赠与避税正相关关系的检验 
￡T 豫 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一 0．016’‘ 一0．015” 0．015 0．OI1’ d

umCha (
一 2．38) (一2．45) (2．42) (1．74) 

一 0．00l’ 一0 oor’ 0．0or’ 0．001 l
ogCha (

一 1．69) (一2．25) (2．38) (1．37) 
一 0．o03⋯ 一0．0o3” 0．o02“ 0．o02‘ 

logECha f
一

3．O1、 (一3．07) (2．80) (1．90) 
一 0．001 0．000 0．000 0．002 0．001 0．001 Si

ze (一0
．27) f0．O11 (0．04) (0．56) (0．42) (0．36) 

0．055’” 0．055” 0．057⋯ —0 032 ‘ 一0．032 一O．031“ 
Lev f3

．731 (3．74) f3_851 (一2．16) (一2．17) (一2．10) 
一 0．551” 一0．547⋯ 一0．534⋯ 0．518⋯ O．516⋯ 0．508⋯ 

0A (
一 12．06) (一11．95) (一11．54) (11．33) (11．26) (11．01) 

一 0．037” 0．037“ 一0．039” 0．053⋯ 0．053”’ 0．056⋯ 
PPE (

一 2．43) (一2．44) (一2．57) f3．471 (3．48) f3．64) 

0．072 0．073 0．077 一0．042 一0．042 一0．044 
fNTAN (1

．58) f1．591 (I．63) (一0．89) (一0．89) (一0．90) 

0．035’ 0．035’ 0．038 0．003 0．003 一0．007 |Nv 

(1．67) (1．66) (1．75) (0．14) (0．15) (一0．32) 
O．Ol1⋯ 0．011⋯ 0．009” 一0．008” 一0．o08” 一0．oo6 

了 m (2
．97) f2．961 (2．55) (一2．15) (一2．13) (一1．61) 

— 0．060⋯ 一0．059 ” 一0．057 “ 0．038⋯ 0．038”’ 0．042“ 
top10 (

一 4．13) (一4．13) f一3．901 (2．63) (2．63) f2_831 
一 0．024” 一0．024“ 一0．022’ 0．021 0．021’ 0．020’ 

p|S (
一 2．06) (一2．03) (一1．83) (1．81) (1．79) (1．66) 

年度 No Yes No Yes No Yes No Yes No Yes No Yes 

行业 No Yes No Yes No Yes No Yes No Yes No Yes 
adi．R 0．0o1 O．181 0．ooO 0．18l 0．002 0．177 O．ool 0．070 0．001 0．070 O．002 0．070 

F 5．659 l8．83 2．853 l8．8l 9．06l 18．03 5．839 6．998 5．647 6．974 7．813 6．887 

N 4205 4204 4205 4204 4l31 4l3O 4155 4155 4155 4155 4083 4083 

注：(1)括号中为t值 ；(2) 、 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 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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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这个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 

还需继续深入推进 ，法制建设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存 

在较大差异。而慈善捐赠的避税效应在法制环境 

好的地区得到验证表明，尽管中国一直以来在推进 

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但是现行的体制不完善仍然给 

官员和企业留下了很大的寻租空间，寻租降低了社 

会资源配置效率，而我们发现的慈善寻租带来的企 

业避税则减少了财政收入，导致财富从国家 向企业 

转移，降低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对社会福 

利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地，慈善捐赠的避税 

效应在法制环境差的地 区作用不明显则更显示了 

这些地区的制度问题 的严重性 ，意味着这些地区， 

民营企业可能更多的是以非法贿赂等腐败手段来 

争取保护和获得资源。 

3．政治关联与“捐赠一避税之谜” 

表5报告了按是否有政治关联来分组对模型(1) 

进行回归的结果，反映了不同组别中慈善捐赠对民 

营企业避税程度影响的差异。表格前6栏是以实际 

税率(ETR)作为避税指标的回归结果 ，后6栏是以 

适用税率与实际税率差异(TRD)作为避税指标的回 

归结果。结果显示 ，在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样本 

组，无论是以ETR还是TRD为避税程度的指标，慈善 

捐赠的3个指标(dum Ⅱ／logC 0／l0gEC 0)均显著为 

负(正)，且对 比表3的全样本回归结果可发现，有政 

治关联子样本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性均高于全 

样本。相反，在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样本组，除 

第(1)列的duinch。之外慈善捐赠指标的回归系数 

均不显著，且第(1)列中dumCha的系数绝对值和显 

著性均低于对应的第(2)列有政治关联样本组中的 

结果。表5的回归结果表明对于具有政治关联的民 

营企业来说，其慈善捐赠的避税效应更显著，从而 

假说2b得到验证。 

这个结果也揭示了政治关联企业的慈善捐赠 

是被用来 向政府寻租的手段 ，为政治关联作为一种 

非正式制度在转型经济中的中国发挥的作用提供 

了新的研究视角。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本文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如下 

的稳健性测试。 

(一)内生性问题 

本文的结果可能存在内生性。具体而言，为了 

避免政府注意到其避税行为 ，企业可能会通过向政 

表4 假说 1的检验结果——按法制指数高低分组 
E7 刀 D 

(1) (2) (3) (4) (5) (6) (7) (8) (9) fl0、 (11) (12)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局 低 高 
— 0．011 一0．022⋯ 0．009 0．016’ d

umCh0 (
一 1．19) (一2．78) (0．97) (1．91) 

一 0．001 一0．002⋯ 0．000 0．001‘ l
ogCha (

一

0 83) ( 3．19) (0．39) (2．37) 
一 0 002 一0．004⋯ 0．001 0 003⋯ l

ogECha (
一 1．21) (一3 97) (0．50) (3．17) 

一

0．003 0．001 0 002 0 002 一0．002 0．O01 0．002 0．003 0．002 0 001 0．O01 0．002 Si

ze ( 0
．59) (0．20) ( 0．51) (0．67) (一0．38) (0．42) (0．42) (0．83) f0．44) (0．43) (0．29) (0．63) 

0．044 0．075⋯ 0 045 0075⋯ 0．047” 0．078” 0．022 一0．055⋯ —0．023 0．055⋯ 一0021 一0．056⋯ L

ev (1
．94) (3．99) f1 95、 f4．Ol1 f2．O11 『4．151 ( 0．95) f一2．931 (一0．97) ( 2．94) (一0．91) f一2．971 

0．715⋯ 一0．417⋯ 一0 713 ’ 0．407⋯ —0．712⋯ —0 375⋯ 0．680⋯ 0 373⋯ 0．679⋯ 0．365⋯ 0．682⋯ 0 338 “ 
R (

一

9．79) (一7．40) ( 9．75) f一7．191 f一9．581 ( 6．63) 『9．22、 佑 621 f9．201 (6．46) (9．14) (5．98) 
一 0 019 一0．074⋯ 0．020 一0．073⋯ 一0．023 0．075” 0 049 0．078⋯ 0．050“ 0．077 ” 0 052 0 081⋯ 

PPE (
一 0 85) (一3．66) ( 0．86) (一3．63) (一0．98) f 3．751 (2．12) f3．841 (2．13) f3．811 (2．21) (4．01) 
0．040 0．174⋯ 0．040 0177⋯ 0．048 0．172 ” —0．010 一O．133 一0．010 0136” 一0．005 一0．142“ 

INTAN (0
．60) (2．80) (0．60) f2．861 (0．67) f2．731 (一0．14) ( 2．15) (一014) (一2．20) (一0．06) ( 2．24) 

0．076‘‘ 0．004 0．075“ 一0．003 0．083 ‘ 0．003 一0．013 0．008 一0．012 0．007 一0．026 0．O01 lNv 

f2 281 (一0．15) (2．26) (一0．12) (2．35) (0．12) (一0．39) (0．32) (一0．36) (0．28) (一0．73) (一0．03) 
0．015” 0．006 0．015 0．006 0．013” 0．006 0．013” 0．003 一0．O13” 一0．003 一0．010 0．002 7’“

rn f2．391 (1
．55) (2．38) (1．58) (2．02) (1．39) ( 2．O0) (一0．62) (一1．97) (一0．65) (一1．53) ( 0．46) 

一

0．040 一0．075 ‘ 0．040 一0．074⋯ 一0．042 一0．068⋯ 0．024 0．042‘ 0．025 0．041‘ 0．032 0040’ r
oplO (

一 1．75) (一4．13) ( 1．76) (一4．09) (一1．77) f一3．72) (1．05) (2．30) (1．07) f2．271 (1．35) (2．19) 
一 0．043 —0．011 0．043‘ 一0．010 一0．042 一0．008 0．038 0 010 0．038 ’ 0．009 0．038 0．008 

Pls f
一

2．251 ( 0．78) (一2．25) (一0．73) (一2．18) ( 0 60) (1．97) (0．68) (1．97) (0．64) (1．92) (0．55) 

年度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 ．R O 174 0．223 0．174 0．223 0 174 0．2l8 0．079 0．070 0．079 O．07l O．O81 0．07l 

F 9 376 12．78 9．358 l2．84 9．139 12．33 4．372 4．087 4．355 4．128 4．386 4．088 

N 2064 2140 2O64 2140 2O16 2l14 2033 2l22 2033 2122 1987 2096 

注：(1)括号中为t值；(2) 、 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 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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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捐赠来转移政府部门的视线 ，以期达到掩盖其避 

税行为的目的。因此 ，企业的捐赠倾向和捐赠额度 

可能是内生变量。为了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我 

们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本 

文选取企业的研发支出水平(RD)和广告支出水平 

(AD)作为工具变量，其中RD用研发费用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来衡量，AD用当期销售费用占总营业收入 

的比例来衡量(张敏等，2013；李维安等 ，2015)。 

Brammer和Millington(2008)的研究表明，研发支出 

和广告支出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进行慈善捐赠。参 

考张敏等(2013)的做法，在第一阶段，我们运行如 

下的回归模型(2)，据此得到慈善捐赠各变量(dum． 

Cha／logCha／logECha)的拟合值，再将该拟合值代 

人前述的模型(1)进行第二阶段的回归。模型(2) 

中其余各变量的衡量方式与之前相同。 

Charityic=8o+阻RD f+82AD“ 

+flzCon卵0 +，lf+ -4-e ， (2) 

表6报告了第二阶段中模型(1)的回归结果。 

其中，(1)～(3)列为使用实际税率(ETR)作避税指 

标的结果，(4)一(6)列为使用名实税率差(TRD)作 

避税指标的结果。受研发支出水平(RD)的缺失值 

的影响 ，回归的样本容量有所减少。慈善捐赠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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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dumCha／logCha／logECha)的系数符号均符合 

预期 ，与之前 的结果一致 ，且通过 了显著性检验 。 

表 6 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背离之谜 
捐赠与避税正相关关系的再检验。 

(1) (2) (3) (4) 5) (6) 

￡m  E豫  m  TRD 7 D Z D 
— O．021” 0

．
018” d

umCha (
一

2．54) (2．13) 
一

0．002 0．001‘ l
ogCha ( 2

．34) (1．98) 
一 0．003 ‘ 0．003 l

ogECha 
(一2．231 (1．951 

0．003 0．0O4 0．004 0．O01 一0．000 一0
．000 Si

ze (0
．82) (1．08) (1．06) (0．20) (一0．07) (一0．10) 

0．068 “ 0．068⋯ 0 068” —0．053⋯ —0．054 —0．054⋯ L
ev f3

．871 f3．881 f3．891 f一3．031 f一3．O31 f一3．041 
一 0．429⋯ 一0．424" 一0418⋯ 0．400⋯ 0 396 O39 ” 

(一7．83) (一7．72) (一7．54) (7．30) f7 211 (7．04) 
一 0．036” 一0．037 一0．039” 0．040” 0040 0．042” PPE 

(一2．00) (一2．02) (一2．15) (2，19) (2．21) (2．32) 
0．184” 0．184⋯ 0．185⋯ 一0．091 一o．092 一0．092 lNTAN 

f3．1【)1 f3．10) (3．10) (一1．54) f一1．54) (一1．551 

0．004 0．003 0 003 0．029 0．030 0．030 |Nv 

(0．131 f0．111 (0．11) 【1．0l1 (1．031 (1．031 
0．009 0．009” 0008’ 一0．007 一0．007 一0．007 n 

m (2
．01) f2．Ol1 (1．80) (一1．58) (一1．58) (一1．40) 

一 0．041 —0．041” 一0．043’ O．O22 0O22 0．023 r
oplO f

一

2．401 (一2．40) (一2．49) (1．28) (1．29) (1．36) 
一 0．O3r’ 一0．031” 一0．030” 0．025 0 024’ 0．024 pfs 

(一2．28) (一2．22) (一2．16) (1 82) f1．771 (1 71) 

年度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 di_R 0．123 O．123 0．123 0054 0．053 0．053 

F 9．405 9．383 9_371 4．364 4．351 4．348 

N 2999 2999 2999 2976 2976 2976 

注 ：(1)括号中为 t值 ；(2) 、{ 和 分别表示在 l％、5％和 

10％水平上显著。 

表5 假说 2的检验——按政治关联有无分组 
豫  豫 D 

(1) (2) (3) f4) (5) (6) (7) (8) (9) flO1 (11) fl21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一 0．013 一0．024” 0．009 0．020‘ d

umCha (
一

1．66) (一2．09) (1．14) (1．75) 
一 0．001 一0．002“ 0 000 0．002’ l

ogCha (
一 1．39) (一2．32) (0．76) (1．89) 

一 0．0O2’ —0．005 0．001 0．004⋯ 
logECha (

一

1．741 f一3．461 (0 89) (2．68) 

0．002 一0．004 0．002 —0．003 0．002 —0．003 一0．001 0．007 —0．001 0．006 一0．001 0．005 Si

ze (0
．56) (一1．02) f0．691 (一0．67) 『0．671 (一0．67) (一0．39) f1．531 (一0．41) (1．24) (一0．36) (1．12) 

0．053” 0．072 ” 0．053 “ 0．072⋯ 0．056⋯ 0．076⋯ —0．025 一0．063 一0．025 一0 063 ‘ 一0 026 一0 060“ 
Lev {2

．86) (2．99) (2．87) f3．Ö  (2．97) f3．1 31 f一1．36) (一2．57) (一1．37) (一2．58) f 1 38) (一2．43) 
一 0．589⋯ 一0．468⋯ 一0．587⋯ 一0．459 “ 一0 574“ 一0．431” 0．562⋯ 0．407⋯ 0．561 0．400⋯ 0．548⋯ 0．402⋯ 

R(M (
一

10．31) (一6．32) (一10．24) (一6．19) (一9 96) f一5．70) (9．86) (5．38) (9 82) (5 28) (9．54) (5 21) 
一 0．011 一0．1l6⋯ 一0．011 一0．117⋯ 一O．013 一0．120 ‘ 0 031 0．109⋯ 0．032 0．110⋯ 0．035 O．112⋯ 

PPE (
一 0．57) (一4．72) (一0．58) (～4．76) (一0．69) (一4．85) (1．62) (4．37) (1 64) ．401 (1．78) f4421 
0．028 0．204“ 0．028 O．21 ’ 0．036 0．210’’ 0008 一0．212’ 0．009 —0．218” 一0．005 一0．17r 

lNTAN (0
．52) (2．25) f0．51) (2．32) (0．64) (214) (015) (一2．31) 『0．161 ( 2 37) (一0．09) (一1．72) 

0．O44’ 0．005 0．04 3 0．005 0．044’ 0．008 一0．013 0．047 一0．012 0．04 6 一0．022 0．042 INv 

(1．71) (0．12) (1．681 (0．14) (1．66) (0．22) (一0．51) (1．23) (一0．48) (1．21) (一0．82) (1．10) 
0．0l0 0．013⋯ 0010“ OO13“ 0．008 O．01l- 0．008 0．006 0．008’ 一o．006 —0．005 0 006 

nzrn f1
．971 (2．69) (1．96) (2．69) (1．53) (2 28) (一1．72) (一1．26) f一1．70) f 1．261 (一1．03) (一1．12) 

一 0．04 3 一0．086 “ —0．04 3” 一0．087’” —0．040” 一0．089‘ 0．021 0 063“ 0
．
022 0．064” 0．025 0．070⋯ 

roplO (
一 2．32) f一3．781 f一2_32) f一3．811 (一2．10) f一3．861 (1．17) (2．71) (1 18) f2．741 f1l321 (2．95) 

一 0．028’ 一o．002 一o．028‘ 一O．oo0 一0．025 0．000 0．026 一0．001 o．026 一0．002 0．023 o．OOl PIS 

f一1．85) f—o．11 f一1．84) (一0．02) (一1．62) (0．02) (1．75) f一0．03) (1．74) (一0．10) (1．50) (o．06) 

年度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di．R 0．167 0．254 0．167 0．254 0．161 0．256 0．067 O．106 0．067 0．107 0．065 O．110 

F l2．53 9．061 12．51 9．088 l1_81 9．053 5．090 3．812 5．075 3．823 4．892 3．867 

N 2991 l21O 299l 1210 2935 l192 2947 1205 2947 1205 2893 1187 

注 ：(1)括号中为t值；(2) ̈ 、 和 }分别表示在 l％、5％和10％ 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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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本文的结果是较为稳健的，潜在的内生性问 

题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结论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 

“捐赠一避税”之谜确实存在。 

进一步地，我们将总样本分别按法制指数及政 

治关联分组，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了两阶段最小二 

乘法回归 ，以对本文的假说 1和假说2进行稳健性 

检验。发现结果与之前一致 ，假说 1和假说 2的检 

验结果是稳健的。限于篇幅，这部分的回归结果未 

予报告 ，留存备索。 

(二)替换避税程度的指标 

实证研究中，税收规避的衡量存在多种方法，并 

没有统一的标准(Hanlon and Heitzman，2010)，我们 

在这部分的稳健性检验中使用考虑了递延所得税的 

实际税率和名实税率之差来表示避税程度 ，重新对 

模型(1)进行回归以检验假说 1和假说2。发现回归 

系数符号及显著性基本没有变化。从而说明我们的 

结果是稳健的。限于篇幅，该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未 

予报告 ，留存备索。避税指标计算公式为⑥： 

ETRI=(当期所得税费用一递延所得税负债)／ 

(税前利润总额一递延所得税负债／适用所得税税 

率)(Porcano，1986；曹书军等 ，2009) 

TRDI=适用所得税税率一(当期所得税费用一递 

延所得税负债)／(税前利润总额一递延所得税负债／ 

适用所得税税率)(陈旭东 、王雪 ，2011；李维安 、徐 

业坤，2013；刘行 、叶康涛，2013) 

(三)重新定义分组指标 

我们利用《中国分省企业经营指数2013年报 

告》中的营商环境指数来衡量法制环境，对假说1进 

行重新检验。发现结果依然稳健。限于篇幅，该稳 

健性检验的结果未予报告，留存备索。 

(四)剔除2008年的样本 

2008年 由于发生了汶川大地震 ，这一年的全社 

会捐赠总额达到了空前的1070亿元，中国企业和主 

要城市个人的捐赠行为率高达 90％以上(杨团、葛 

道顺，2009)。国难本身对企业股东、管理层和员工 

的冲击、媒体和公众的日夜关注、政府部门的劝募 

压力可能会成为2008年中国企业慈善捐赠的主导 

因素。另一方面，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对企业 的税收优惠、应纳 

税所得额等的计算做了新的规定 ，这些新规也可能 

会对本文的研究结论产生影响。为此，我们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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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度的样本 ，重新进行了各项 回归，本文的研 

究结果也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限于篇幅，该稳健 

性检验的结果未予报告，留存备索。 

六、结论 ／＼、耋口 匕 

慈善行为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 

于调节社会资源和贫富差距 、缓和社会矛盾 、促进 

社会公平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梁建等，2010)。 

近年来 ，我 国慈善事业突飞猛进 ，取得了快速地增 

长 ，其 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捐赠金额的高速增 

长，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纷纷加入到慈善捐赠的大 

军中并成为当中的中流砥柱 ，相比个人捐赠和国有 

及外资企业而言 ，民营企业的捐赠额一直在慈善捐 

赠额的占比中份额最大(杨团，2014)。民营企业正 

在给人们展示着 自身的企业社会责任担当的形象。 

然而 ，我们基于 2007～2013年 A股民营上市公 

司的数据，考察后却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的捐赠倾向 

和捐赠额度均与避税程度正相关，意味着我国民营 

上市公司存在着“明里捐赠，暗里避税”的现象，我 

们将之称为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背离之谜。我 

们根据中国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提出了“慈善捐 

赠一寻租一避税”假说来解释这一现象，并实证检 

验了法制环境好坏以及政治关联有无导致的慈善 

捐赠 的避税效应的差异。研究发现：第一 ，相对于 

法制环境差地区的企业来说 ，法制环境好的地区， 

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的避税效应更显著；第二，相 

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来说 ，有政治关联的 

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避税效应更显著。我们的研 

究发展了慈善捐赠的工具观，揭示 了当前中国转型 

经济的制度背景下，民营企业通过慈善捐赠来 向政 

府寻租，用以寻求政府宽松的税收执法的现象。 

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民营企业帮助政府完成 

政治或者社会 目标；而政府给予企业经济利益。这 

一 互惠行为催生了一个很具中国特色的企业社会 

责任背离现象，即“明里捐赠，暗里避税”。社会法 

制环境的不健全和政企之间的政治关联使这一现 

象得以加重和强化。政企之问捐赠避税行为的发 

展不仅使我国的慈善捐赠事业偏离其应有的轨道， 

而且也是对法制环境和市场公平的破坏 。对这一 

现象的遏制 ，首先要健全法制 ，切断政府通过税收 

容忍对企业的利益输送 ，从而降低企业通过慈善捐 



赠帮助进行避税的积极性 ；其次要对企业的避税行 

为，包括合理的避税行为进行监察和披露，通过声 

誉效应抑制企业 的避税行 为(Shulman，2009；Han． 

1on and Slemrod，2009；Graham et a1．，2012)。 

(作者单位：李增福，华南师范大学；汤旭东，厦 

门大学；连玉君，中山大学；责任编辑：尚增健) 

注释 

①就合法性而言 ，企业的税收行为有避税与逃税之分。但 

是 ，合法的“避税”和非法的“逃税”难以进行清晰的界定 ，更不 

可能在数据中把二者分开 ，因而在实证研究中，避税和逃税这 

两个概念往往是交替使用的(Slemrod and Yitzhaki，2002)。遵 

循既有文献 ，本文并不区分避税和逃税。 

②参见审计署审计报告2004年第 4号 ：((788户企业税 收 

征管情况审计调查结果》。 

③《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3年报告》是中国经济 

改革研究基金会 国民经济研究所和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研 

究者在对全国各省份4000多家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 的联合问 

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严谨的数据分析，建立了包含政府行政 

管理、企业经营的法制环境 、金融服务 、人力资源供应、基础设 

施条件 、中介组织和技术服务以及企业经营的社会环境等七 

大方面指数组成的 中国分省份企业经 营环境指 数体 系 ，对 

2006年 、2008年、2010年 、2012年4个年度各省、直辖市 、自治 

区的企业经营环境进行了指数化 的测度与评价，并对每个省 

份各个方面的横向和纵向的变动原因及趋势进行了分析。 

④前期文献 中多使用《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 

对进程报告》系列中的法律制度环境指数。由于该指数只发 

布到2009年，而我们的样本区间是 2007～2013年 ，缺失年份较 

多，通用的将2009年的指数沿用的办法误差太大。所以我们 

转而采用《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3年报告》(王小鲁 

等 ，2013)。该指数有2006年 、2008年、2010年、2012年4个年 

度的数据，本文在使用时对2007年 、2009年 、2011年的数值取 

前后两年的均值，l3年沿用 l2年的数值。 

⑤本文有约 l0％的样本捐赠额为0，本文将它们的一阶段 

拟合值替换 为0，继而进行第二阶段的回归分析。 

⑥具体计算 时，参照刘慧龙和吴联生 (2014)的做法 ，将 

ETR1大于 1的观测予以剔除 ；ETR1计算式中分子小于0的，将 

ETR1赋值为0；ETR1计算式中分母小于0的观测予以剔除。 

计算TRD1时亦做同样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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